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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岁娃娃随随母母打打工工不不慎慎手手被被绞绞伤伤
法院判决作坊老板承担50%责任

年仅5岁的琪琪跟随在一家
小作坊打工的母亲进入“厂房”，
右手被打饼丝的机器绞伤。最终
法院判决，作坊老板未阻止孩子
进入工作区域，操作机械设备过
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承
担50%责任。

赵氏夫妇在自己居住的宅院
内开办了一家小作坊用于生产饼
丝，李女士自2014年正月起在赵
氏夫妇处打工。2月17日这天，李
女士带着仅仅5岁的儿子到赵氏
夫妇处上班，下午3时30分许，赵
氏夫妇在屋内使用机械设备切饼

丝时，听见外面孩子的大哭声，发
现孩子用手去扒饼丝时，右手被
打饼丝的机器绞伤，在聊城医院
检查后又前往济南住院治疗。

面对孩子的受伤，赵氏夫妇
辩称道，事发当日李女士其实已
经请假，却没想到她又擅自来上
班，自己并不知情，并且平时都忙
于跑外送货、照料作坊内的事情；
作坊场地较小且是机械设备，存
在一定危险性，非工作人员禁止
进入，他们也告知李女士不许带
孩子上班。李女士私自带孩子到
车间且丢下孩子离开车间，其应

意识到自己行为存在的危险性，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应对孩子的
受伤应负全部责任。

东昌府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女士作为琪琪的法定监护人，
将琪琪带至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
场所而疏于对琪琪看护，其对琪
琪的受伤存在过错。被告赵氏夫
妇未阻止孩子进入工作区域，操
作机械设备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
意义务，其对琪琪受伤亦存在过
错。根据被告夫妇的过错程度，根
据相关法律判决：赵氏夫妇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掉掉进进小小区区下下水水道道受受伤伤
法院判决老人、物业、维修业主均负有一定责任

年过七旬的张先生在小区内
散步，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中，被
鉴定为八级伤残。法院审理后判
决，三方均负有一定责任。

张先生与刘先生住在同一小
区，刘先生住的住宅楼里面经过
厨房的下水道堵塞，由于物业公
司的人彼此推诿，他索性从物业
公司拿了通下水道的PVC长管
子，自己输通。

刘先生将楼后面的下水道井
盖打开修下水道，为了提示过路
人注意，刘先生在井盖附近，从东
向西的方向放了一个蓝色的小椅

子，另一侧放了一个水桶。下午5

时左右，张先生从此处路过，一只
脚掉入下水道井口内，刘先生见
状背着张先生将其送回家中。第
二天张先生就被送往医院治疗，
诊断为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经
过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的鉴
定，鉴定为八级伤残。

张先生在治疗好伤病之后，
找到刘先生与物业公司，希望他
们能赔偿自己的损失，没想到刘
先生与物业公司互相推诿责任，
无奈之下，就将物业和刘先生一
起告上了法庭。

刘先生未能充分确保过路行
人的安全，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物业公司亦应承担管理、服务
不到位的责任，应承担一定的赔
偿责任。双方提交的监控录像中
明显显示，张老汉未能充分注意
行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看到井
盖周围设置的水桶、椅子，导使受
伤，其亦有责任，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刘先
生赔偿张老汉42229 . 66元；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赔偿张老汉31672 . 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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